
证券代码：603856 证券简称：东宏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9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将持有的天津市管

道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管道集团”）7.296%的股权转让给天津水务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务集团”），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56,191,068.00 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管道集团的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2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其他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

本次交易尚未签署正式协议，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一、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与资源配置，公司拟与水务集团签订协议，将持有的

管道集团 7.296%股权全部转让给水务集团，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56,191,068.00 元，水务集团将以自有资金支付本次交易对价。本次交易完成

后，公司将不再持有管道集团股权。

2020 年 12 月，公司以公开摘牌方式获取管道集团 5%股权，2022 年 10 月，

公司以股权及货币增资方式，分步对管道集团增资，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管道

集团 7.296%的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2022 年 10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东宏股份关于拟以



公开摘牌方式参与天津市管道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华水自来水建设有限公

司股权转让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7）、《东宏股份关于以参股公司股

权向天津市管道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61）。

2025 年 5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所持有的管道集团 7.296%股权全部转

让给水务集团。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MA07D2659X

法定代表人：陈健

注册资本：8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6 年 1 月 12 日

住所：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与绍兴道交口东北侧海汇名邸 3 号楼北塔 8

层

经营范围：在市政府授权范围内负责城市水务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负责对

本市原水经营、自来水运营、环保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与管理服务；资产

经营管理（金融资产除外）；市级重点水务工程的融资、投资、建设及管理；水

利及市政工程设计、施工与监理；水利发电、水利科技成果转化、技术咨询、节

水技术开发、科研设计与服务、水环境监测；电力、机电设备的安装、调试与维

修；水务相关配套产品的生产销售；濒水土地整理和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天津国兴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持股 70.5%，天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有限公司持股 29.5%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合计 6,855,566.30 6,895,284.68

负债合计 5,008,896.70 5,053,892.44

所有者权益 1,846,669.60 1,841,392.24

- 2025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24 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49,867.71 1,124,481.32

营业利润 10,546.30 18,352.20

净利润 6,471.75 6,985.53

3.水务集团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其他关系。

4.水务集团资信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市管道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103070925B

法定代表人：王为民

注册资本：63225.9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1985 年 4 月 4 日

住所：天津市和平区赤峰道 91 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建

设工程勘察；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自来水生产与供应；建筑劳务分包；电气安装

服务；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市政设施管理；特种设备出租；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工程管理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机械设备销售；金属制品销

售；建筑材料销售；防洪除涝设施管理；轻质建筑材料销售；水污染治理；固体

废物治理；热力生产和供应；塑料制品销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光伏设备



及元器件销售；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环境保护专

用设备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

金产品零售；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泵及真空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

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

对外承包工程；特种设备销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建

筑装饰、水暖管道零件及其他建筑用金属制品制造【分支机构经营】；金属材料

制造【分支机构经营】；塑料制品制造【分支机构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水务集团持股 92.704%，公司持股 7.296%

3.管道集团资信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1.股权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前后，管道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

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

比例

1 天津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58,612.96 92.704% 63,225.9 100%

2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4,612.94 7.296% - -

合计 63,225.9 100% 63,225.9 100%

公司合法拥有本次转让管道集团 7.296%股份，其权属关系清晰明确，不存

在质押、查封、冻结或其他权益负担、权属纠纷、限制转让的情形。

2.管道集团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未

经审计）

2024 年 5 月 31 日（经

审计）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

审计）

资产合计 842,374.70 638,859.61 615,425.62

负债合计 787,897.39 522,327.34 507,898.44

所有者权益 54,477.31 116,532.26 107,527.18

- 2024 年度 2024 年 1-5 月 2023 年度（经审计）



（未经审计） （经审计）

营业收入 441,770.77 78,132.34 492,386.88

营业利润 8,578.73 9,835.04 42,801.35

净利润 5,634.06 9,005.08 37,192.93

注：管道集团2023年度及2024年1-5月份财务报表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该审计机构为符合规定的审计机构。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交易双方一致同意，股权转让价款按照

评估值确定。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管道集团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

基准日（2024 年 5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天津水务集团有限

公司拟收购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天津市管道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7.296%股权涉及的天津市管道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5)第 3513 号）。

评估方法及评估结论：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截至评估基准日，管

道集团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16,532.26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214,077.67 万元，增值额为 97,545.41 万元，增值率为 83.71%。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根据上述评估结果，结合公司持有的股权比例，交易双方一致同意，本次公

司转让的管道集团 7.296%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56,191,068.00 元。本次交易

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转让方（甲方）：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天津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天津市管道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甲方系目标公司的股东，持有目标公司 7.2960%的股权；乙方系目标公司的

控股股东，持有目标公司 92.7040%的股权。现甲方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7.2960%

股权（以下称：标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

（一）标的股权转让的份额及价格



本次标的股权转让以目标公司资产评估值为基础，乙方应支付的标的股权转

让价款为 156,191,068.00 元。

（二）标的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

乙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当日向甲方一次性支付标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156,191,068.00 元（大写：人民币壹亿伍仟陆佰壹拾玖万壹仟零陆拾捌元整）。

（三）标的股权国有产权登记、工商变更登记

1.双方应积极配合，共同完成标的股权交割及国有产权登记、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目标公司在收到双方提交的完整资料后向天津市国资委和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申请办理国有产权登记、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因本次标的股权转让所产生的税费、工商登记费等相关费用，由甲方、乙

方、目标公司依法各自承担。

3.自审计基准日起至完成标的股权的国有产权登记、工商变更登记之日的期

间为过渡期；过渡期间，目标公司的损益由乙方承担或享有，甲方不得据此要求

调整标的股权转让价款。

（四）违约责任

1.若甲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未能按时配合办理标的股权国有产权登记、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的，自乙方发出要求甲方及时配合办理通知之日第四个自然日起，

每逾期一日，甲方应按照标的股权转让款总额的 0.3‰向乙方支付违约金；若违

约金不足以弥补乙方损失的，甲方还应承担赔偿责任。因乙方或目标公司原因未

能办理完成的甲方不承担责任。

2.若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未能按时支付标的股权转让款，每逾期一日，应

按照未支付款项的 0.3‰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

乙方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3.本协议生效后，除发生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情况外，任何一方不能按本协

议的规定履行其义务或做出虚假的陈述与保证，则被视为违约，守约方有权单方

解除本协议，并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本协议所称损失，均指直接损失，包括但

不限于该方实际支出的调查取证费用、公证费、鉴定费用、诉讼仲裁费用、保全

费用、保全保险费用、律师费用、交通费用、餐饮食宿费用以及其他合理费用）。

（五）争议解决



本协议的签订、履行、解释及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如双方

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

方均有权向起诉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六）其他条款

1.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2.本协议未尽事宜，可由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补充协议内容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六、转让股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助于公司进一步聚焦主业发展，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核心竞争力，

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回收资金，增加公司现金

流，符合公司经营发展规划。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存在产

生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情形。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管道集团的股权。

水务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且《股权转让协议》中对付款安排

及违约责任作了明确约定，本次交易的风险可控。

本次交易尚未签署正式协议，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5 月 27 日


	OLE_LINK3
	OLE_LINK4
	OLE_LINK2
	OLE_LINK15
	OLE_LINK16
	OLE_LINK9
	OLE_LINK8
	OLE_LINK6
	OLE_LINK7
	OLE_LINK1
	OLE_LINK10
	OLE_LINK5
	OLE_LINK12
	OLE_LINK11

